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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見鐻 《魚趁鮮 人趁早》所介紹的，是走過戰後台灣佛教五十年的佛教比丘尼—明

宗法師。內容不僅是一位女性圓成個人理想的成長故事，更是台灣佛教史的一

部分。至今，明宗法師的經驗仍能提供佛教界面對社會問題時不同的觀照面。

魚趁鮮人趁早明宗上人傳記推介

民國三十八年，國民政府遷台，台灣本土的政治、經濟、語言、

文化等，面臨了劇烈的變化。台灣佛教也不例外，本土的齋教，及

傳統佛教包含月眉山靈泉禪寺等盛極一時的四大法脈，在短短的

五、六十年間，迅速沒落。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中國大陸僧人，與

台灣緇素一起推動了以興學培養僧才、傳戒改革戒律、參與社會弘

化、提升佛教形象為目的的新台灣佛教，其中「人間佛教」的成果

最為斐然，徹底地轉換了台灣佛教生態。在漢系佛教文化移植融合

的過程中，傳統台灣佛教神佛不分的現象，逐漸式微；自明清以來

社會對佛教陳腐、避世形象，也逐漸改觀，這是此段時期所有佛教

徒共同努力的成果。

《魚趁鮮 人趁早》一書所介紹的人物，正是走過光復後台灣佛教

六十年的佛教比丘尼—明宗法師。本書內容不僅是一位女性圓成

個人理想的成長故事；書中所記載的僧人教育問題、修訂爭取應僧

事僧決，不由外行管內行的法規、成立比丘尼協進會等種種衝突、

改革的事件，更是台灣佛教史的一部分。而梳理過往，明宗法師的

經驗仍能提供廿一世紀的佛教界，在面對現代社會教育、法律、環

保、性別差異等問題時不同的觀照面，值得關心佛教的你我一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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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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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宗法師

本書主角—明宗法師—生於民國二十七年，台南人。法師為

爭取讀書機會，未經父母同意就偷跑至新竹靈隱寺出家，時年十四

歲。沙彌尼的一段生活，顯出當時台灣佛教養育僧才的窘況。在因

緣推動之下，法師離開靈隱寺，就讀佛學院，並前往日本留學。取

得日本學位歸國之後，法師參與戒場傳戒，處理了彰化善德堂、新

竹靈隱寺複雜的寺產問題，參與宗教法規的制訂，並創設比丘尼協

進會。目前，任比丘尼協進會理事長，持續關心佛教界的權益。

本書出版緣起

本書出版是由明宗法師的弟子—悟因法師所發起。明宗法師與

悟因法師都是目前教界聲隆德劭的長老尼，結為師徒是在民國四十

六年，悟因法師依明宗法師剃度出家。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間，二

人同於白聖長老創辦的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就讀。五十四年，明宗法

師留學日本，悟因法師則依止天乙法師，開啟不同的人生階段。

悟因法師於民國七十三年成立台灣第一個尼僧團後，感召一群青

年尼僧投入佛教的成人教育、僧材教育、文化出版等，目前更積極

籌設佛教研修學院。如今，香光尼僧團於教育及文化出版已有些成

績，這都是源於民國四十六年的一段師徒因緣。民國九十六年，時

值明宗法師七十大壽，悟因法師發起採編其傳記，或許就如聖嚴法

師的序裡所說：「記述明宗法師給予她的出家接引的法乳之恩，這

在佛教界是非常值得讚嘆的。」

內容大要

本書分四大部分：一、 如是行過：記述明宗法師成長、出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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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學、負荷祖庭事蹟。二、 青松萌芽：收錄明宗法師的成長日記、

曾發表的文章。三、 飛鴻數帖：輯錄明宗法師與教界大德、師長往

來的書信。四、 附錄：明宗上人與台灣社會、佛教、世界大事記。

本書雖是人物傳記，但其脈絡卻是戰後台灣佛教史：

從明宗法師十四歲至新竹靈隱寺出家，談及當年新竹靈隱寺辦佛

學院的狀況，也帶出戰後國民政府遷台，直至民國七十六年戒嚴期

間，佛教僧侶面臨匪諜罪嫌、白色恐怖的各種緊張狀況。

而佛學院辦辦停停，顯示僧才養成的迫切、教派互動的衝突。新

竹靈隱寺管理人的遷變過程，帶出長久以來，僧俗因寺產的管理糾

紛，及僧人薄弱的法律意識。法師積極參與「宗教法」、「監督寺廟

條例」等法規修訂，也說明了光復後政教關係相互角力的情況。更

在成立比丘尼協進會的奮鬥過程中，看見佛教界隱存的性別問題。

這些記錄，提供戰後台灣佛教寺院生活紀實，也是戰後台灣佛教

史演變的見證。而本書所顯露的，正是一位比丘尼如何參與佛教、

回應世間。不論是寺院管理、成立佛教組織，或是推動相關社會法

規的修訂，明宗法師以一介女子，毫無畏懼地投入宗教修行的生

活，爭取維護佛教界的權利，並且同時也以自己所認識到的佛教回

應社會的需求，證明女性在世間，也能揮灑出自己的一片天空。

明宗法師活潑幽默，在通暢的文字裡，能窺得法師天真、熱忱、

始終懷有赤子之心的一面。但為了令讀者明白歷史背景而補充史

料，屢屢切斷故事的敘述，是最為困擾之處。某些部分以採編者的

心情撰述，難免有失真之虞。不過，就台灣佛教史、佛教比丘尼的

記錄而言，本書有其歷史上的意義價值。

以下摘錄本書法師維護靈隱寺的一段敘述，正可認識這位本著無

比的膽識與承擔力護法衛教的比丘尼—明宗法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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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來水來如是轉

（轉載自《魚趁鮮人趁早：明宗上人走過台灣佛教六十年》，頁162至頁168。）

明宗上人接任靈隱寺後的首要課題，是寺款被侵占捲逃，以及三

百萬的負債。上人如何度過的呢？

民國七十九年，台灣經濟尚好，上人正式向信眾說明寺方的困

境，希望他們能共體時艱：一則償還債務；二則共同處理靈隱寺糾

紛不斷的土地田產、人事，把一些畸零、公私摻雜的情況處理清

晰。目前靈隱寺的土地是完整的，都沒有摻雜。

從歷史來看，過去的靈隱寺，讓人稱道的是講學、辦道、暮鼓晨

鐘、山靈毓秀之所，而世間人事的運作竟有另一面的糾纏。首先面

對財團的開發，靈隱寺位於觀光地區，為青草湖所環抱，近年來湖

水逐漸乾涸，失去灌溉功

能，許多河川公地不斷呈

現，使湖面加速縮小，常

遭不肖建商蠶食鯨吞佔

用，嚴重威脅中下游住戶

安全。有人建議上人將此

問題訴諸媒體，藉傳媒的

力量凝聚共識，共同關注

青草湖週遭的居住安全。

◎無法抗拒師公無上和尚召喚，明宗

上人於民國七十九年回到靈隱寺。

（照片提供︰國史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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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基於安全考量，我只好投稿登報。報紙一發佈，生命的壓力排

山倒海迎面撲來。竟然有人當面對我說要將我滅屍。我說：『要就

來喔！到時候，我做鬼來抓你們。』對方聽了一驚，罵道：『你這

出家人吃的是什麼菜？怎麼說這種話？』我認真地說：『是你說要

滅屍，我順著你的話，當然做鬼來抓你們啊！』」

上人調皮卻無畏的性格，又化解了一次危機。而後，上人也曾與

新竹市政府對簿公堂，展開一段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過程。根據八

十五年到八十八年間，中國時報針對此事的追蹤報導，整個事件的

始末是：

新竹市政府的前身新竹市公所，於六十八年無償借用靈隱寺一千

多坪土地，做為停車場及管理中心，爾後市府於該地興建一座停車

場管理站。八十四年，管理站二樓建物遭受破壞，在法院審理破壞

案的同時，明宗上人認為該地屬寺方所有，既然市府未妥善利用該

停車場，宜拆屋還地。

◎早期的靈隱寺。

（照片提供︰伽耶山基金

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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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法院裁決後，一審判決靈隱寺獲勝訴。市府敗訴，議會交相指

責，要求市長童勝男向高院上訴。市長認為停車場遭受刻意破壞的

事件，是寺方製造市府沒有使用停車場的假象，乃決定親自上法庭

答辯。八十六年高等法院判決市府勝訴。寺方上訴到最高法院，遭

駁回高等法院更審，高院維持原判；寺方再訴最高法院。結果，直

到八十八年，法院最後仍維持高院原判。

最後訴訟結果，寺地沒有要回，目前仍是由寺方無償提供給市府

與民眾使用，作為市府的停車場和管理中心。前後雖折騰了四、五

年的歲月，也算是為上人對祖庭的維護記下一筆，如是行過。

靈隱寺由在家人管理時，他們曾想將它變更為民間信仰。雖然經

信徒大會表決而沒有通過這項提議，但另一個「變相」景觀卻出現

了：假日來山觀光祈福的人潮，引來攤販在殿前廣場做起生意。商

機一旦出現，攤棚越聚越多，甚至已經「定居」下來。他們的定居

別說是影響佛門清修、破壞寺院景觀、製造垃圾，更嚴重的是與寺

方產生對立。這樣的環境誰能安住？八十一年，上人只有向警察局

陳情，請求協助。

那段日子，佛門每天充斥著攤販，隨時飄來陣陣燻烤香腸、魷

魚、燒酒螺的味道，庭園裡盡是狗兒追逐著魚骨殘骸，甚至發生商

販製造事端誣賴寺方：

「冬天的清晨，靈隱寺客堂的門一打開，都是魚肉蒜的味道；早

上掃地，地上都是蒜頭灰。有一次，我廣播拜託他們別在此設攤，

結果商販不服，竟然用竹叉子串了一串香腸，插在佛前的香爐裡。

面對他們無知的舉動，我只能搖頭說：『你該敗啊！該敗啊！』

又有一次，一位商販拿刀子劃了自己的帳篷一刀，卻來找我理

論，說是我們割他的車輪，又如何如何⋯。我二話不說，拿起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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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給派出所，說我們與攤販發生事情了，請警察趕快過來處理。對

方講我們破壞他的輪胎，這件事看起來沒什麼，卻是很嚴重的，因

為他們會到處宣傳，誣賴寺方，說車子到靈隱寺會被師父割破車

輪。那時警察一來，我請警察先生問他被割破的是左輪或是右輪？

多少公分？對方才改口說：『不是車輪啦！是帳篷啦！』後來，那

位商販就搬走了。是這樣才搬走的，否則我怎麼有那個能耐？我是

不可能的。」

對於必須在這樣的場合運用這樣的方式，上人其實頗感無奈，因

為他們也只是做小買賣，糊口飯吃。但是，這些小攤販你去他來，

他去你來，若不處理，何年何月能了？況且靈隱寺是一個道場，非

屬個人所有，為了建立眾人對它的尊重，身為住持的上人必須挺起

肩膀來維護它。她常常用戲謔的方式讓對方知難而退。

「有一次，幼稚園老師帶著小朋友到靈隱寺烤肉。那天，有位信

徒來，我邀她一起去吃烤肉，作弄對方。一到他們面前，我蹲下去

看啊看，就問：『哪一隻雞是我們的？』對方嚇一跳：『你們不能

吃喔！』我就回答：『若是我們不能吃，你們怎麼在這兒烤雞呢？』

對方才說他們以後不來了。」

◎民國八十

一年七月24

日報載香腸

攤販進入靈

隱寺。（照片

提供︰伽耶山

基金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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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隱寺的風波並未因為攤販的撤離而平息，攤販只是攤販，還有

一群想以外行來領導內行的信徒。

八十三年，新竹市議員曾義豐不僅放話「來一個（出家人）趕一

個，來兩個趕一雙。」更邀請媒體報導「靈隱寺的兒童遊樂園設備

荒廢、道路封閉，造成民眾出入不方便，儼然將眾人捐獻的寺廟變

成私人地方」等等；他也請求民政局督促靈隱寺，要依法每年召開

信徒大會，並公開收支帳目。八十四年，靈隱寺監察人林炳耀與信

徒范天送等人，向新竹地檢署按鈴控告明宗上人涉嫌詐欺、侵占和

背信。這次的大官司，主要是他們在意上人沒有召開信徒大會。

「那時他們控告我，一方面是內政部修改信徒認定資格，僧眾可

以為當然法定信徒。我讓寺裡九位僧眾加入信徒，他們極度不滿

意。他們以前就警告我：『寺你可以主持，但信徒不可以任意更

動！』另一件在無上和尚紀念公園內，有一信徒何猷姐祖先墳墓佔

用寺地，他們也藉機說我興建八角亭，是故意破壞她先人的風水。」

交相指責的音聲似乎猶在耳際，其實這些指責其來有自。早在上

人要來接靈隱寺時，他們以為上人可以予取予奪，想要動用寺裡的

公基金，上人不畏惡勢力而加以拒絕。

「我告訴他們：要拿公基金需要憑單據領款，否則誰也不能動；

我只有保管的責任，沒有動用的權利。他們懷恨在心，就糾結一些

人去控告我貪污。他們也曾經要求查帳，我說：『查帳可以，但是

要找會計師公會指派的會計，才有公信力，且查帳費用要雙方各付

一半。』他們連一半的會計費用都不肯支付，於是就上法院控告

我。」

信徒大會早在八十年曾召開過會議，但是現場鬧得不可開交，不

是大聲叫囂，就是口出三字經，根本不是開會，而是訐譙大會。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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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凶惡、有他心的信徒，上人沉穩應付，因為除非寺院荒廢、無人

管理，政府相關單位也不能強迫開信徒大會的。

上人從七十九年住持靈隱寺以來，對內得面對信徒對寺產提出的

訴訟，對外則要應付大財團對寺產土地的侵犯，還必須與市政府對

簿公堂。對於靈隱寺內外紛擾，上人是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以維

護寺產的公心，在龍天護法的護持下，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。除

此之外，仍努力陸續償還不清楚的債務、購置不完整的畸零寺地，

接續建築完成藥師殿以及無上和尚紀念公園。光是靈隱寺的土地田

產問題就讓她疲於奔命，耗費許多時日與心力。

儘管靈隱寺的修行環境充滿挑戰，上人住持期間，仍有有緣者宗

慧、宗怡、宗慶、宗奎、宗林等弟子，與上人於此共修共住。此

外，令上人最感安慰的是，靈隱寺每年舉辦兒童學佛夏令營，共賞

湖光山色、晨鐘暮鼓，讓青少年接受佛法的熏冶，建立正知見。

上人住持至今，已邁入第十七個年頭。這段時日，喧擾的靈隱寺

漸趨平靜。漸趨平靜，生命在追求平靜嗎？平靜應在哪兒？期待上

人這段休養生息的期間，因平靜而儲存的能量，能使她迎向明日的

下一階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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